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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錢打官司怎麼辦？淺談⺠事訴訟救助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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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⽂

圖1 擔⼼沒錢打⺠事官司？ 訴訟救助制度來幫忙!

資料來源：蘇國欽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開啟⺠事訴訟的鑰匙：訴訟費⽤（⾒圖1）

因為訴訟資源的有限性，以及使⽤者付費的原則，當事⼈（包含原告、被告）藉由法院解決⺠事問題，所產⽣
的費⽤成本，都需要由當事⼈來負擔。同時，為了避免⺠眾濫⽤提起訴訟的權利，⽽產⽣無意義的訴訟，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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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資源浪費，因此，現⾏⺠事訴訟制度的要求，當事⼈進⾏訴訟所⽣的必要費⽤，原則上應由原告預先繳納
訴訟費⽤[1]。

⼆、訴訟救助的概念與要件

（⼀）基本概念

有些⼈真的因為經濟困難⽽繳不出訴訟費⽤的時候，該怎麼辦呢？為了顧及當事⼈的訴訟權利保障，如果當事
⼈想要提起的訴訟，並⾮沒有意義[2]，⽽且不是濫⽤權利，⼜必須利⽤法院主張權益時，法律上仍要保障有訴
訟需求，但沒有經濟能⼒訴訟的⼈。

簡單說，當事⼈所提起的訴訟有勝算的可能，只是當事⼈沒有資⼒負擔訴訟費⽤的時候，可以例外地依據⺠事
訴訟法中訴訟救助的制度，請求法院裁定准許當事⼈在法定的範圍內，可以暫緩繳納訴訟費⽤[3]。

（⼆）訴訟救助的要件

1. 聲請的內容

要聲請訴訟救助，必須要向受理訴訟的法院聲請，說明案件的事實跟當事⼈的訴求，並且說明為何沒有資⼒⽀
付訴訟費⽤[4]。

2. 資⼒的判斷

⾄於當事⼈是否屬於「無資⼒」的狀況，則是由法官斟酌當事⼈及與當事⼈共同⽣活的親屬間基本⽣活的需
要，在個案中去認定當事⼈能否負擔訴訟費⽤[5]。如果明明繳得起訴訟費⽤卻聲請訴訟救助還獲得准許、或者
事後有錢可以負擔訴訟費⽤，那就會由法院撤銷訴訟救助，當事⼈就要補繳先前免繳的訴訟費⽤[6]。

三、法律效果

不過，須特別注意，雖然當事⼈受法院准予訴訟救助，可以在沒有繳交裁判費的情況下提起訴訟，但並不是說
法院就這樣免費幫忙解決紛爭。

在案件判決確定或不經裁判⽽終結後（例如原告撤回起訴、或與被告達成和解），法院仍會依職權作成確定訴
訟費⽤額裁定[7]，並向應負擔訴訟費⽤的當事⼈徵收[8]。

換句話說，訴訟救助只是讓當事⼈先利⽤訴訟程序主張權利，⽽使當事⼈可以暫時緩繳訴訟費⽤，並⾮免除當
事⼈應繳納訴訟費⽤的義務。即使是已經聲請訴訟救助獲得准許的當事⼈，在程序終結後如果需要負擔訴訟費
⽤，依然要依法繳納訴訟費⽤。



註腳
   ⺠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：「原告之訴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

可以補正者，審判⻑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：......六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。」
裁判費的具體⾦額計算，以及訴訟費⽤到底包含哪些費⽤，可以參考⺠事訴訟法的第⼀編第三章第⼆節：
訴訟費⽤之計算及徵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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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實務上，聲請訴訟救助⽽遭法院判定為「顯無勝訴之望」⽽駁回的例⼦，可以參考最⾼法院109年度台聲
字第1039號⺠事裁定（聲請⼈⾮當事⼈或訴訟關係⼈）：「聲請⼈華茂城企業有限公司⾮原法院裁定之
當事⼈或其他訴訟關係⼈，對之提起抗告，並不合法，顯無勝訴之望。聲請⼈訴訟救助，均屬不應准許。
」；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聲字第52號⺠事裁定（書狀內未附理由）：「……顯未於再審狀內
合法表明再審事由，是本件再審聲請顯難認為合法，即為顯無勝訴之望，再審聲請⼈因⽽聲請訴訟救助，
⾃屬不應准許，應以裁定駁回。」

[2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：「當事⼈無資⼒⽀出訴訟費⽤者，法院應依聲請，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。但
顯無勝訴之望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⺠事訴訟法第110條：「
I 准予訴訟救助，於訴訟終結前，有下列各款之效⼒：
⼀、暫免裁判費及其他應預納之訴訟費⽤。
⼆、免供訴訟費⽤之擔保。
三、審判⻑依法律規定為受救助⼈選任律師代理訴訟時，暫⾏免付酬⾦。
II 前項第⼀款暫免之訴訟費⽤，由國庫墊付。」

[3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109條：「
I 聲請訴訟救助，應向受訴法院為之。於訴訟繫屬前聲請者，並應陳明關於本案訴訟之聲明及其原因事實
。
II 無資⼒⽀出訴訟費⽤之事由，應釋明之。
III 前項釋明，得由受訴法院管轄區域內有資⼒之⼈，出具保證書代之。保證書內，應載明具保證書⼈於
聲請訴訟救助⼈負擔訴訟費⽤時，代繳暫免之費⽤。」

[4]

   聲請訴訟救助的⼈有無資⼒，必須視訴訟救助的聲請時間來判斷，例如最⾼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25號
⺠事裁定：「應以其聲請時之經濟狀況及信⽤技能作為衡量基準，⾄於其聲請以前所有但在聲請時已不存
在之資產或⾮共同⽣活之親屬之經濟狀況，並不在斟酌之列。原審綜據相對⼈所提出之上述財產總歸戶等
資料，合法認定相對⼈確窘於⽣活，缺乏經濟信⽤，難以⽀出本件之訴訟費⽤，因⽽以裁定准許相對⼈之
聲請，於法並無違背。」
同時，要證明聲請⼈無資⼒，也必須提出相對應的證明，例如臺灣⾼等法院102年度聲字第 241 號⺠事
裁定：「聲請⼈固提出臺北市低收⼊戶卡、殘障⼿冊為證（⾒本院卷第4、5⾴）；但無臺北市國稅局財
產歸屬資料清單等資料以釋明財產狀況，復未釋明信⽤程度，即與前揭規定不合。」

[5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113條：「
I 當事⼈⼒能⽀出訴訟費⽤⽽受訴訟救助或其後⼒能⽀出者，法院應以裁定撤銷救助，並命其補交暫免之
費⽤。
II 前項裁定，由訴訟卷宗所在之法院為之。」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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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問答：《訴訟救助可以⼀次⽤在家事跟⺠事案件嗎？》。

標籤
 訴訟救助，⺠事訴訟，訴訟費⽤，裁判費，資⼒，法科精選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：「法院為終局判決時，應依職權為訴訟費⽤之裁判。」
⺠事訴訟法第90條第1項：「訴訟不經裁判⽽終結者，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為訴訟費⽤之裁判。」

[7]

   訴訟費⽤負擔的規定，主要規定在⺠事訴訟法的第⼀編第三章第三節：訴訟費⽤之負擔。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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